
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

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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捂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关于

切实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

防控时期信用工作的通知

各县 (市 、区)人 民政府 9各 相关部门 :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

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 自治区、梧州

市相关决策部署 ,依 法从严从重从快查处妨害疫情防控的

各类违法违规失信行为 ,对 失信主体加强信用约束和信用

监管 ,为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信用支撑 ,现 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 :



一、
·
做妤疫情防控相关失信信息的归集工作。对于全市范

围内涉及制售假 冒伪劣医用商品;恶 意囤积防疫商品、哄

抬物价 ;恶 意编造、散布、传播谣言 ,编 造虚假疫情 ;扰

乱医院秩序 ;私 设路障、关卡;非 法交易野生动物 ;故 意

隐瞒疫病史、重点地区旅行史、与患有或者疑似患有新型

冠状病毒肺炎人员接触史 9隐 瞒不报发热、乏力、干咳等

症状 9逃 避集 中或者居家医学观察造成疫情传播等行为 ,

除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外 ,市 场监管、公安、交通运输、

卫生健康等有关部门还应 当按照国家、自治区及梧州市规

定 9将 认定的行政处罚等失信信息在作出行政决定的 7

个工作 日内,向 梧州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归集 9通 过 “信

用梧州
”
网站等渠道 向社会公示 ,并 依法实施失信惩戒措

施。

二、儆好失信案例核查和信用档案记录王作。疫情防控期

汉9对 于涉及严重违法违规失信行为、引起较大社会关注

且被有关部门认定查处的典型失信案例 ,曲 市发展改革委

统一反馈给监管执法部门,各 监管执法部门要及时核查失

信事实 ,将 通过失信核查认定的失信责任主体及失信行为

形成失信记录 ,及 时反馈到市发展改革委。相关主体失信

行为符合相关行业领域
“
黑名单
”
认定标准的 ,应 由行业

主管部门将其列入
“
黑名单
”9按 照有关规定实施联合惩

戒。失信事实清楚但未达到
“
黑名单
”
认定标准的 ,应 列



入重点信用监管名单 ,报 送至市发展改革委。

三、做好瘦情防控期间狺用修复工作。各级各部门应充分

利用 电话指导等非接触服务方式 ,积 极协助相关企业处理

信用修复问题 ,非 特殊情况 ,尽 量避免现场咨询办理 ,减

少出行和人员接触 ,降低疫情传播风险。涉及疫情防控重

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的信用修复 申请 ,可 及时与市发展改

革委联系 9我 委会积极协调 ,保 障其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信

用修复。为最大程度保护企业权益 ,疫 情防控期间,如 个

别企业因在
“
信用 中国

”
网站上有行政处罚严重失信记录

亟需参加信用修复培训的,各 级各部门可及时与市发展改

革委联系,市 发展改革委将归集企业需求统一上报 自治区

公共信用信息平 台作出应急安排。

四、做好疫情相关人员隐私保护工作。疫情防控期间,群

众通过多个渠道针对防控疫情 申报 了个人信息 ,各 信息采

集部门应加强疫情相关人 员信息管理。因疫情防控需要通

报相关人员个人信息的 ,应 当对姓名、地址、联系电话、

工作单位等个人隐私信患进行脱敏脱密处理 9防 止个人隐

私信息泄露。

五、做好正面宣传和教育引导工作。
“
信用梧州

”
网站将

开设
“
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

”
专栏 ,及 时向社

会公开发布群众最关注、最关心的疫情动态及防疫知识等

官方权威信息。请各级宣传部门及有关部门善于发现和及



卩
丨

︱

︱

︱

︱
时总结宣传在疫情防控期间涌现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 ,

通过邮件形式报到市发展改革委 ,在 专栏积极传播诚信理

念,弘 扬诚信精神 ,激 发群众抗疫信心与斗志。
六、其他事项。未尽事宜请与市发展改革委联系 ,联

系人 :王 美华 ;联 系电话 :3823004;邮 箱 :wzxxZX@Sina。 cOm。

梧州 (代章 )

信息公开选项: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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